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葛俊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国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邓春山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2，295，755，205.62 2，465，464，125.80 -6.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19，686，614.00 1，957，264，125.54 3.1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642，721.19 562，474.09 -3，236.6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35，307，353.03 284，173，735.30 17.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2，422，905.79 61，563，640.39 1.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62，009，611.35 61，550，944.40 0.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4 3.18 减少0.0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2 -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2 -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4，897.67 -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

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25，000.00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5，134.13 -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431.71 -

所得税影响额 -141，242.05 -

合计 413，294.44 -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43，62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东性质

数量

股份状

态

数

量

上海市糖业烟酒（集

团）有限公司

179,501,795 34.88 26,581,600 无 国有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

三组合

19,150,000 3.72 0 未知 国有法人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

公司

6,535,900 1.27 0 未知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上海捷强烟草糖酒

（集团）有限公

5,707,932 1.11 0 未知 国有法人

王桂英 5,288,799 1.03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百联集团有限公司 5,100,000 0.99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国食品发酵工业

研究院

4,923,900 0.96 0 未知 国有法人

顾鹤富 3,456,599 0.67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上海海烟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2,701,716 0.52 0 未知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上海南上海商业房

地产有限公司

2,389,978 0.46 0 未知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

有限公司

152,920,195 人民币普通股 152,920,195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

合

19,1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150,000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6,535,900 人民币普通股 6,535,900

上海捷强烟草糖酒（集

团）有限公司

5,707,932 人民币普通股 5,707,932

王桂英 5,288,799 人民币普通股 5,288,799

百联集团有限公司 5,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100,000

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

院

4,923,900 人民币普通股 4,923,900

顾鹤富 3,456,599 人民币普通股 3,456,599

上海海烟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2,701,716 人民币普通股 2,701,716

上海南上海商业房地产

有限公司

2,389,978 人民币普通股 2,389,978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公司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变动较大是：

1、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1，820.52万元，主要是货款及费用支付的现金流出

因结算时间差异而有所增加，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有较大变动。

2、费用合计同比增加2，136.68万元，主要是市场宣传和促销力度加大，费用有所增加。

3、投资收益同比减少142.27万元，主要是委托理财规模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收益有所减少。

4、营业外收支同比增加54.82万元，主要是本期确认政府补贴62.5万元，上年同期无此因素。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一）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及履行情况：

冠生园（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海外注册商标的承诺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时关联方冠生园（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其将尽快向上海华光酿酒药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光酿酒）转让海外注册商标，且不向华光酿酒收取任何费用，并同意华光酿酒及其子公司上海

冠生园和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酒公司” ）在转让完成前无偿使用前述海外注册商标。

履行情况：华光酿酒完成工商注销登记手续，公司正在办理将已经转让给华光酿酒的22件海外注册商

标再次转向金枫酒业的事宜。

截至报告期末，已有14件完成向金枫酒业转让程序，金枫酒业已经持有相应注册国家（地区）当局颁发

的转让证明。

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菲律宾、秘鲁、美国、加拿大的8件还在注册国家（地区）的官方机

构办理程序之中。 其中：在秘鲁、美国、加拿大的3件已经完成向华光酿酒的转让程序，尚未完成向金枫酒业

的转让程序。

在美国和菲律宾的2件因无法按其当局要求提供在注册国实际使用证明材料而处于撤销审核程序。

（二）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时所作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时控股股东所作承诺及履行情况：

1、保持金枫酒业独立性

糖酒集团将充分尊重金枫酒业的独立法人地位，严格遵守金枫酒业的公司章程，保证金枫酒业独立经

营、自主决策，保证金枫酒业资产完整，人员、财务、机构和业务独立。 糖酒集团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

券法》、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金枫酒业公司章程的要求，依法履行应尽的诚信勤勉职责。

承诺函自出具之日起生效，并在糖酒集团作为金枫酒业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的整个期间持续有效。 在

承诺有效期内，如果糖酒集团违反本承诺给金枫酒业造成损失的，糖酒集团将以现金方式及时向金枫酒业

进行足额赔偿。

履行情况：截止到目前，糖酒集团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2、避免同业竞争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糖酒集团（含糖酒集团直接、间接控制的公司、企业，下同）不存在与金枫

酒业（含金枫酒业直接、间接控制的公司、企业，下同）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和经营。

（2）糖酒集团未来不会在任何地域以任何形式从事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所规定的可能与金枫

酒业构成同业竞争的活动。

（3）糖酒集团不会利用对金枫酒业控制关系损害金枫酒业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

益。

本承诺函自出具之日起生效，并在糖酒集团作为金枫酒业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的整个期间持续有效。

在承诺有效期内，如果糖酒集团违反本承诺给金枫酒业造成损失的，糖酒集团将以现金方式及时向金枫酒

业进行足额赔偿。

履行情况：截止到目前，糖酒集团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3、减少并规范关联交易

糖酒集团及其附属单位（包括糖酒集团目前或将来有直接或间接控制权的任何附属公司或企业、控股

子公司及该等附属公司或企业、控股子公司的任何下属企业或单位）将尽可能避免和减少与金枫酒业之间

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将遵循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依法签订协

议，履行合法程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相关手续，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金枫酒业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承诺函自出具之日起生效，并在糖酒集团作为金枫酒业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的整个期间持续有效。 在

承诺有效期内，如果糖酒集团违反本承诺给金枫酒业造成损失的，糖酒集团将以现金方式及时向金枫酒业

进行足额赔偿。

履行情况：截止到目前，糖酒集团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4、股份锁定

糖酒集团认购金枫酒业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的35%。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糖酒集团本次认购的股

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履行情况：截止到目前，糖酒集团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二〉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时实际控制人所作承诺及履行情况：

1、保持金枫酒业独立性

光明集团将充分尊重金枫酒业的独立法人地位，严格遵守金枫酒业的公司章程，保证金枫酒业独立经

营、自主决策，保证金枫酒业资产完整，人员、财务、机构和业务独立。 光明集团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

券法》、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金枫酒业公司章程的要求，依法履行应尽的诚信勤勉职责。

承诺函自出具之日起生效，并在光明集团作为金枫酒业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的整个期间持续有效。 在

承诺有效期内，如果光明集团违反本承诺给金枫酒业造成损失的，光明集团将以现金方式及时向金枫酒业

进行足额赔偿。

履行情况：截止到目前，光明集团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2、避免同业竞争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光明集团（含光明集团直接、间接控制的公司、企业，下同）不存在与金枫

酒业（含金枫酒业直接、间接控制的公司、企业，下同）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和经营。

（2）光明集团未来不会在任何地域以任何形式从事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所规定的可能与金枫

酒业构成同业竞争的活动。

（3）光明集团不会利用对金枫酒业控制关系损害金枫酒业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

益。

本承诺函自出具之日起生效，并在光明集团作为金枫酒业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的整个期间持续有效。

在承诺有效期内，如果光明集团违反本承诺给金枫酒业造成损失的，光明集团将以现金方式及时向金枫酒

业进行足额赔偿。

履行情况：截止到目前，光明集团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3、减少并规范关联交易

光明集团及其附属单位（包括光明集团目前或将来有直接或间接控制权的任何附属公司或企业、控股

子公司及该等附属公司或企业、控股子公司的任何下属企业或单位）将尽可能避免和减少与金枫酒业之间

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将遵循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依法签订协

议，履行合法程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相关手续，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金枫酒业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承诺函自出具之日起生效，并在光明集团作为金枫酒业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的整个期间持续有效。 在

承诺有效期内，如果光明集团违反本承诺给金枫酒业造成损失的，光明集团将以现金方式及时向金枫酒业

进行足额赔偿。

履行情况：截止到目前，光明集团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三〉公司及控股股东对完善公司土地、房产权属出具的承诺

在非公开发行股票过程中，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使用的部分土地、房产权属存在瑕疵，公司及控股股东糖

酒集团就该部分土地、房产不规范事宜出具承诺如下：

1、金山区枫泾镇白牛路70号、青浦区朱家角镇北大街1号及金山区枫泾镇钱明村7组三处房屋

金山区枫泾镇白牛路70号、青浦区朱家角镇北大街1号及金山区枫泾镇钱明村7组三处土地的地上建

筑物系公司2000年配股时，控股股东糖酒集团作为对价认购新股时注入公司的一部分实物资产。 当时进

行资产评估时，上述三处土地的土地使用权未包括在内。 配股完成后，该三处土地的地上建筑物所有权归

属上海金枫酿酒公司（后更名为上海石库门酿酒有限公司），但土地使用权仍然归属于糖酒集团，并由石库

门公司使用至今。 由于办理房地产权证只能房、地合一办理，因此上述三处房地产权属登记仍在糖酒集团

名下。

针对上述房产证持有人与房产实际使用人不一致的情况，经主管土地和房产部门出具的说明，上述房

产用地均由于规划原因，不再作为工业用地使用，土地使用权和房产使用权无法办理交易手续。 为了尽快

完善相关土地、房产权属问题，公司及控股股东糖酒集团均确认上述土地的地上建筑物的实际权益为金枫

酒业所有，并出具承诺如下：

（1）公司承诺：如果该三处房地产可以办理交易和过户，公司将立即通过合法方式从糖酒集团处将有

关权属转让到石库门公司名下；如果该三处房地产被动迁，公司将在糖酒集团的配合下积极与相关部门进

行沟通，获得适当的补偿。

（2）控股股东糖酒集团承诺：如果该三处房地产可以办理交易和过户，其将立即通过合法方式将有关

权属转让到石库门公司名下；如果该三处房地产被动迁，其将积极配合公司或石库门公司与相关部门进行

沟通，协助其获得适当的补偿。 在该三处房地产权属规范完成之前，其承诺该三处土地将继续由公司使用，

地上建筑物产生的经济利益归公司所有。

履行情况：公司及控股股东糖酒集团严格履行其所做的承诺。

2、位于朱家角镇酒龙路190号淀山湖酒厂厂区对面、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枫南村1组及青浦区朱家角

镇的三处房屋土地

上述三处房屋土地因缺少相关报建文件等历史原因未能办理房产证。 为了尽快完善相关土地、房产权

属问题，公司承诺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增10万千升新型高品质黄酒技术改造配

套项目（二期）” 建成后将不再使用该三处房屋土地。

履行情况：公司严格履行其所做的承诺。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公司名称 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葛俊杰

日期 2016-04-21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苏新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威武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佳杰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31,888,826,114.83 31,240,119,773.87 2.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046,307,008.79 13,697,609,560.80 2.55%

总股本 5,299,458,112.00 5,299,458,112.00 0.0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57,551,991.37 454,332,212.31 154.7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654,428,076.74 1,361,973,069.24 21.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9,838,303.75 225,043,106.28 86.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419,612,848.83 225,041,162.33 86.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3% 2.21% 增加0.8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5 6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5 60.0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8 0.05 60.0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3.02% 2.21% 增加0.82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53,441.32 船舶处置清理收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

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95,029.80 新加坡政府人工成本补贴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3,016.20

合计 225,454.92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38,98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

司

2,511,018,

262

47.38 578,536,303 无 国有法人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912,886,426 17.23 无 国家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分红－个人分

红－005L－FH002沪

235,763,

000

4.45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

管理有限公司

32,297,936 0.61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限

公司

14,700,000 0.28 未知 国家

西藏宾悦成长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宾悦成长3号

9,542,468 0.18 未知 其他

中国中化股份有限公司 8,850,088 0.17 未知 国有法人

深圳华强投资担保有限

公司

8,675,868 0.16 未知 其他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投资精英之淡水泉

7,242,900 0.14 未知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6,873,480 0.13 未知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

公司

1,932,481,959 人民币普通股 1,932,481,959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

司

912,886,426 人民币普通股 912,886,426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分红－个人

分红－005L－FH002

沪

235,763,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5,763,000

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

营管理有限公司

32,297,936 人民币普通股 32,297,936

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

限公司

14,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700,000

西藏宾悦成长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宾悦成

长3号

9,542,468 人民币普通股 9,542,468

中国中化股份有限公

司

8,850,088 人民币普通股 8,850,088

深圳华强投资担保有

限公司

8,675,868 人民币普通股 8,675,868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投资精英之淡水

泉

7,242,900 人民币普通股 7,242,9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6,873,480 人民币普通股 6,873,48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石化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为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全资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一致行

动人。

2015年12月28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国资委” ）出具批复，以无偿

划转方式将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外运长航” ）整体划入招商局集团；2016年2

月24日，中外运长航《企业产权登记表》经国务院国资委确认，招商局集团为中外运长航的出资人，

中外运长航与本公司系同一实际控制人下的关联法人。

其它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应收利息：报告期末余额0元，比年初减少100%，因年初银行结构性存款已于本报告期末到

期，本金及利息已全额收回；

（2）其他流动资产：报告期末余额45,749,793.77元，比年初增加31%，因报告期内支付部分船舶

的全年保险费，除按成本配比原则部分计成本外，其余部分计入本项目；

（3）长期待摊费用：报告期末余额为74,642,514.65元，主要系本年公司根据新公约要求对船舶

进行加装压载水处理装置等坞修改良支出。 对于船舶坞修改良支出在发生时计入长期待摊费用，并

在本次和下一次预计船舶坞修期间内平均摊销，若下一次船舶坞修提前进行，则将长期待摊费用的摊

销余额一次性摊销完成；

（4）应交税费：报告期末余额2,012,166.99元，比年初减少74%，因报告期内缴付了上年应交税

费；

（5）管理费用：报告期发生额41,786,376.07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9%，主要因公司经营规模扩

大，员工增加，各项管理成本相应增加所致。 @（6）财务费用：报告期发生额37,556,091.53元，比上年

同期减少23%，主要因上年同期的委托贷款已经偿还，从而报告期利息支出减少所致；

（7）投资收益：报告期发生额27,646,091.12元，比上年同期减少50%，主要因上年同期的银行保

本型理财产品已转为本期的银行结构性存款，收益核算项目相应从上期的投资收益转为本期的利息

收入；

（8）所得税费用：报告期发生额1,829,539.23元，比上年同期减少75%，因母公司理财产品收益及

存款利息减少从而使利润减少；@（9）净利润：报告期发生额702,644,324.74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82%，主要因本期公司油轮及散货船队有效运力增加，油轮市场持续景气，船队经营抓住了市场机会，

同时燃油价格较低。

（10）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报告期发生额1,157,551,991.37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55%，主要原因同（9）。

（11）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报告期发生额-1,360,942,336.68元，上年同期为1,721,

017,751.08元，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主要因上年同期有大额到期银行理财产品现金流入而本期无此

流入，另外本期新造船投资现金支出高于上年同期。

（12）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报告期发生额-49,018,885.00元，上年同期为-783,189,

596.42元，主要因上年同期偿还银行借款金额高于本期。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2016年1月7日，公司公告完成出售交付全部6艘老龄大灵便型散货船舶，公司老龄散货船全

部处置完成。

（2）2016年1月8日，公司职工监事张莉女士辞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监事职务。 2016年1月

11日，公司2016年职工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刘宇丰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3）2016年1月22日，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提取船舶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并提交股

东大会批准，2016年2月18日公司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了该议案，同意在2015年年度末对2艘老龄油轮

及7艘好望角型散货船舶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约人民币8.25亿元。

(4)2016年1月22日，公司原董事长李晓鹏先生辞去公司董事长、董事职务，董事会选举副董事长苏

新刚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

（5）2016年1月22日，公司董事会同意按注册资本价格将新成立的10艘VLCC单船公司(壳公司)

转让给公司控股51%股权的中国能源运输有限公司。

（6）2016年2�月1�日公司下属单船公司在大连中远川崎船厂接收了1�艘6.1万载重的Ultramax

（极限灵便型）散货船。 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拥有4艘Ultramax及8艘新船订单，其中4艘预计将在

2016年交付。

（7）2016年2月5日，公司持股51%的控股子公司中国能源运输有限公司（China� VLCC）在大连

接收了本公司使用2012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订造的VLCC“凯撒” 轮（New� Caesar）。 至此，

China� VLCC拥有营运中的VLCC油轮35艘，订单18艘（其中5艘预计在今年内接收）。

（8）2016年2月18日，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李钟汉先生为公司董事。

（9）2016年3月21日，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香港明华船务有限公司与淡水河谷（国际）有限公司，

在北京签署《长期运输协议》。

（10）2016年3月23日，公司下属全资单船公司与独立第三方外高桥船厂、北船重工分别就建造4

艘40万载重吨超大型矿砂专用船（VLOC）在深圳签署了造船协议；与关联方招商局重工就订造2艘

40万载重吨超大型矿砂专用船（VLOC）在深圳签署造船协议。 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散货船队拥有

14艘40万吨级VLOC,其中营运中船舶4艘，订单10艘。

（11）一季度公司经营情况简要分析：

报告期油轮市场运价出现预期中的大幅波动，但总体景气；干散货船市场在创出历史新低后有所

回升，但总体深度低迷。公司油轮船队经营表现优秀，VLCC油轮营运天与实现的日均TCE水平分别高

于上年同期19%和17%；散货船队初步完成战略调整后逆势实现盈利，在4艘VLOC加入、老龄散货船

全部退役后，营业收入同比大增65%、达到2.5亿元，VLOC成为扭亏主力和船队盈利的主要来源。 此外

受燃油价格同比大幅下降及程租船舶减少影响，报告期燃油费同比减少1.12亿元或31%。

报告期油轮船队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贡献为3.49亿元，散货船队大幅扭亏，实现归属母公司

股东净利润0.26亿元。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期间，公司大股东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出具承诺函：自承诺

函出具之日起至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结束后6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任何原持有股份。 本承诺持续期

间，2015年5月26日至2016年2月11日期间，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了上述承诺。

此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期间，大股东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同时承诺：本次认购的股份锁定期为

36个月，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结束之日起算，在该锁定期内，认购方不上市交易或以任何方式转让

任何标的股份。 报告期内，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了上述承诺。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苏新刚

日 期 2016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

601872

证券简称：招商轮船 公告编号：

2016[025]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 或“公司” ）2016年4月15日以电子邮件、传真和

书面送达等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书面发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通知》。 会议于2016年4月21日以书面审议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董事12名，实际参加董事12名。 会议

召开的时间、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以及《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规定。

参加会议的董事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审议《公司2016年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批准公司与关联方中外运航运有限公司签署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

董事会批准公司与关联方中外运航运有限公司签署 《船舶租赁框架协议》（以下称 “框架协

议” ），并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该协议。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同日披露的《拟与关联方签署船舶租赁

框架协议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027]号）。

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长苏新刚先生因担任关联方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董事华立先生因担任关联方招

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董事李钟汉先生因担任关联方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综合交通部部长，

董事焦天悦先生因担任关联方香港海通有限公司总经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该4名董事为关联董事，审议此议案时需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刘国元先生、杨斌先生、曲毅民先生和冯道祥先生就本议案进行了事前审阅，一致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会后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三、关于与关联方海通公司共同投资设立船舶燃料油贸易公司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与关联方香港海通有限公司（下简称“海通公司” ）按30%、70%的股份比例共同

出资1,000万美元，在新加坡设立船舶燃料油贸易公司，主要经营船舶燃料油供应及贸易；以及船用润

滑油的供应等业务。 因海通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公司与海通

公司共同投资设立船舶燃料油贸易公司系关联交易。 按照上述出资比例，公司拟投资300万美元，该金

额未达到公司最近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5%，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长苏新刚先生因担任关联方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董事华立先生因担任关联方招

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董事李钟汉先生因担任关联方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综合交通部部长，

董事焦天悦先生因担任关联方香港海通有限公司总经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该4名董事为关联董事，审议此议案时需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刘国元先生、杨斌先生、曲毅民先生和冯道祥先生就本议案进行了事前审阅，一致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会后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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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4月15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通知的

方式向公司全体监事发出了《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 2016

年4月22日，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以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全体监事出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没有缺席或委托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方式符

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以及《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

法、有效。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审议《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全体监事对《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一季度报告》进行审核，并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1、公司2016年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

项规定；

2、公司2016年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

的信息能够真实的反映出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3、参与公司2016年一季度报告编制及审议工作的人员不存在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于公司与关联方中外运航运有限公司签署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公司与关联方中外运航运有限公司拟签署的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符合公司经营管理

实际需要；相关合同条款未发现不符合市场原则、显失公平或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董事

会在审议本事项时关联董事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进行了

回避表决，董事会表决程序合法、合规。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关于与关联方海通公司共同投资设立船舶燃料油贸易公司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公司与关联方海通公司共同投资设立船舶燃料油贸易公司符合公司长远发展及业

务拓展实际需要；交易根据自愿、平等的原则进行，符合本公司及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董事会在审议

本事项时关联董事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进行了回避表决，

董事会表决程序合法、合规。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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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拟与关联方签署船舶租赁框架协议的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拟与关联方中外运

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外运航运” ）签署《船舶租赁框架协议》（以下称“框架协议” ）。

拟签署的协议系公司与关联方就双方船舶租赁事宜达成的框架性协议， 具体船舶租赁事宜以

届时另行签订的协议为准。

过去12个月公司下属子公司曾与中外运航运进行过同类交易，交易金额为35.18万美元。

拟进行的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 交易背景

2016年4月21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公司与关联方中外运

航运有限公司签署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董事会批准公司与关联方中外运航运有限公司就未来

三年可能发生的交易签署框架协议，并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该协议。

2015年12月28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国资委” ）出具批复，以无

偿划转方式将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外运长航” ）整体划入招商局集团；2016年2

月24日，中外运长航《企业产权登记表》经国务院国资委确认，招商局集团为中外运长航的出资人，中

外运航运是中国外运长航下属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上市公司， 中外运航运与本公司系同一实际控制

人下的关联法人。

根据以往年度的交易记录，双方经常发生相互出租散货船舶的交易。 经商议，双方拟就未来三年

可能发生的交易签署相关框架性协议，各自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并予以披露，以达到各方规范运作的要

求。

二、 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介绍

中外运航运有限公司，一家于中国香港成立的有限公司，其注册地址为香港湾仔港湾道23号鹰君

中心21楼。 主要从事干散货航运业务和集装箱航运业务。 截至2015年12月31日， 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235,322.5万美元，净资产为203,538万美元，净利润为2015年亏损6,633.4万美元。

2、公司与关联方的关系

中外运航运与本公司均受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三、 拟签署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同双方相互出租船舶时具体定价及相关条款应遵守公平合理的原则。

2、 合同双方或促使其各自附属公司应根据需要就各项具体交易按照本协议规定订立具体合同，

并使其符合本协议的原则。

3、在合同有效期内双方相互出租船舶收取租金及其他费用涉及总金额不超过9,467万美元。

4、生效条件和时间：本协议由合同双方签署后，自甲方（中外运航运）取得其独立股东有关批准

之日及乙方（本公司）取得其董事会及/或股东大会（如需要）批准之日（以前述二者较晚之日为准）

起生效。

5、本协议的有效期：自生效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

6、适用法律：中国法律。

7、争议解决方式：仲裁。

四、 定价政策与定价依据

框架协议将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并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的原则进行交易，交易金额

将参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符合一般市场惯例。

五、 拟签署框架协议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中外运航运历年来均有相互出租散货船舶的交易，因本公司与中外运航运为关联方，拟签

署此框架协议主要为符合各方规范运作的要求。 此框架协议的签署对公司经营业绩无实质影响。

六、 审议程序

1、董事会表决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2016年4月2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公

司与关联方中外运航运有限公司签署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董事长苏新刚先生因担任关联方招

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华立先生因担任关联方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董事李钟

汉先生因担任关联方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综合交通部部长， 董事焦天悦先生因担任关联方香港海通

有限公司总经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该4名董事为关联董事，审议此

议案时需回避表决。

详情请见公司2016年4月22日发布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6

[025]号。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刘国元、杨斌、曲毅民、冯道祥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前对该项关联交易

进行了事前审阅，并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会后公司四位独立董事该项关联交易发表如下意见：

经认真核查， 我们认为公司与关联方中外运航运有限公司签署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符合公司实际

情况，相关交易价格按照一般商业条款制定、定价公允，符合本公司及本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董事会

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3、监事会意见：公司与关联方中外运航运有限公司签署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符合公司经营管理实

际需要；相关合同条款未发现不符合市场原则、显失公平或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在审议

本事项时关联董事按照《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进行了回避表决，董事会表决程序合

法、合规。

4、 拟签署的框架协议累计涉及金额不超过9,467万美元， 未达到公司最近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5%，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其他

根据框架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 此协议经双方签署后尚需经中外运航运股东大会独立股东批准

后生效，该协议的生效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2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南存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国荣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国荣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2,518,965,960.47 12,111,124,244.82 3.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7,024,510,199.03 6,705,446,074.28 4.76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97,292,102.39 147,639,066.26 169.1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381,520,488.85 2,261,383,751.42 5.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24,128,244.96 302,143,815.21 7.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3,998,183.43 289,474,273.43 8.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4.72 4.88 减少0.1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 0.23 8.7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 0.23 8.7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3,884.54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外

2,314,555.57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1,346,275.26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

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

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8,686,191.86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

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

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

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1,747,543.60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

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

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28,523.8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35,982.54

所得税影响额 -1,775,843.43

合计 10,130,061.53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40,63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854,100,

000

64.96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南存辉 74,515,267 5.67 0 无 境内自然人

南存飞 22,405,790 1.7 0 无 境内自然人

朱信敏 21,755,803 1.65 0 无 境内自然人

吴炳池 10,846,536 0.82 0 无 境内自然人

泰康人寿－传统－普

通保险产品－019L－

CT001沪

9,896,946 0.75 0 无 未知

林黎明 9,005,950 0.68 0 质押 4,395,950 境内自然人

泰康人寿－分红－个

人分红－019L－

FH002沪

8,832,769 0.67 0 无 未知

华夏人寿－万能保险

产品

3,879,062 0.3 0 无 未知

上海寰泰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3,771,595 0.29 0 无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54,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54,100,000

南存辉 74,515,267 人民币普通股 74,515,267

南存飞 22,405,790 人民币普通股 22,405,790

朱信敏 21,755,803 人民币普通股 21,755,803

吴炳池 10,846,536 人民币普通股 10,846,536

泰康人寿－传统－普通保

险产品－019L－CT001

沪

9,896,946 人民币普通股 9,896,946

林黎明 9,005,950 人民币普通股 9,005,950

泰康人寿－分红－个人分

红－019L－FH002沪

8,832,769 人民币普通股 8,832,769

华夏人寿－万能保险产品 3,879,062 人民币普通股 3,879,062

上海寰泰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3,771,595 人民币普通股 3,771,59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的最终控制人为南存辉，南存飞是南存辉的弟弟，吴炳池是南存辉妹妹的配偶。 南存辉

及其亲属直接持有本公司8.1958%股份，同时通过持有正泰集团46.3011%股份，控制正泰集团

持有的本公司64.9552%股份。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加幅度 主要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2,520,224,370.32 1,768,620,015.17 42.50%

主要系本期经营性及投资性现金

净流入增加

预付款项 73,659,075.23 37,799,473.73 94.87% 主要系本期预付材料款增加较多

短期借款 54,117,915.00 30,000,360.00 80.39%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增加银行借款

应付利息 60,541,588.33 37,717,353.46 60.51% 主要系本期计提公司债利息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加幅度 主要变动原因

资产减值损失 6,025,060.72 9,681,510.56 -37.77%

主要系本期根据应收账款余额和

账龄结构计提坏账准备额同比减

少

营业外收入 5,070,770.18 2,393,194.04 111.88% 主要系本期收到政府补助

营业外支出 3,997,089.60 2,712,890.48 47.34%

主要系本期上缴水利基金有所增

加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加幅度 主要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97,292,102.39 147,639,066.26 169.10%

主要系购买商品接收劳务支付现

金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65,432,478.39 -315,422,835.46 不适用

主要由于本期部分银行理财产品

到期赎回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1,171,334.50 -177,111,211.61 不适用

主要系上年同期偿还部分银行借

款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015年5月18日，公司发布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司股票停牌。 2015年5月29日披露了《正泰电器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临2015-026）。 公司筹划购买本公司控股股东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他关联方控制的太阳能电站及相关业务资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

2015年11月8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的相关议案。 2015年11月10日，公司对外披露了《正泰电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预案》（草案）及其他相关配套文件。

2016年3月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多项补

充事项的相关议案。 并对外披露了《正泰电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草案）及其他相关配套文件。 2016年3月29日，公司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上审

议通过了上述相关议案。

2016年4月18日，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行政许可申请正式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承诺：

1）正泰集团及除正泰电器以外的控股子公司目前在中国境内、外任何地区不以任何形式直接或

间接从事和经营与正泰电器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2）于承诺函签署之日起，正泰集团及除正泰电器以外的控股子公司在中国境内外任何地区将避

免从事与正泰电器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

3）如因国家政策调整等不可抗力或其他意外事件发生致使正泰集团投资的公司与正泰电器同业

竞争不可避免时，正泰电器有权要求以任何适当方式消除该等竞争，包括但不限于由正泰电器以市场

价格购买正泰集团持有的相关企业的股权等；

4）从承诺函出具之日起，正泰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保证严格履行上述承诺，如有违反，将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

截至本报告期末，承诺方严格履行了承诺。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公司名称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南存辉

日期 2016-04-22

股票代码：601877 股票简称：正泰电器 编号：临2016-020

债券代码：122086 债券简称：11正泰债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16年4月20日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并进行了表决。 本次会议收到有效表决卡6张，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合法有效。

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审议《关于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同意公

司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相关内容。

二、 审议《关于公司向德国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德国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

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同意公司连同公司全资子公司Chint� Electrics� (Hong� Kong)� Limited向

德国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金额为2000万美元的银行信贷额度。 并同意授权公司管理

层办理相关用信手续，期限自本决议之日起贰年。

特此公告。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0日

股票代码：601877 股票简称：正泰电器 编号：临2016-021

债券代码：122086 债券简称：11正泰债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16年4月20日在公司召

开。 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监事出席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浙江正泰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 ）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吴炳池先生主持，与会监事审议并以

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对公司董事会编制的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审核意见如下： 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

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公司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

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公司

2016年1-3月份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在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过程中，未发现参与人员有违反

保密规定的行为。

特此公告。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4月20日

公司代码：

600616

公司简称：金枫酒业

公司代码：

601872

公司简称：招商轮船

公司代码：

601877

公司简称：正泰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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